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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 劾 案 文  
壹、被彈劾人姓名、服務機關及職稱： 

仲崇嶠 國防部陸軍司令部陸軍第十軍團指揮部步兵

104旅，前上校參謀主任(相當簡任第十職等，

已退伍) 

貳、案由：國防部陸軍司令部陸軍第十軍團指揮部步兵104

旅前上校參謀主任仲崇嶠身為高階軍官，竟於民

國104年7月19日上午7時許在該旅貴賓室對女性

部屬A女有強吻3次及撫摸胸部1次之行為，嗣於A

女提出告訴時，竟對A女提出誣告等罪之告訴。

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判決其成立刑法第224

條之強制猥褻罪刑確定在案，並經臺灣臺中地方

法院檢察署認其涉犯刑法第169條第1項之誣告

罪嫌提起公訴，其上開行為核有重大違失，爰依

法提案彈劾。 

參、違法失職之事實與證據： 

被彈劾人仲崇嶠原為陸軍第十軍團指揮部(下稱十

軍團)所屬步兵104旅上校參謀主任，自民國(下同)77年8

月18日入伍至105年5月1日退伍，有被彈劾人個人電子兵

籍資料(附件一，第1頁)及陸軍司令部105年4月29日國陸

人勤字第1050012565號令(附件二，第2頁)為憑。據訴被

彈劾人涉於104年7月19日在該旅貴賓室對其單位內某女

性部屬(下稱A女)有擁抱、強吻及撫摸胸部等行為，案經

本院向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下稱臺中地院)調閱相關卷證

及向國防部調取相關資料，並經詢問相關人員，認被彈

劾人確有多項違失行為。茲將被彈劾人之違失事實與證

據臚列如下： 

一、被彈劾人於104年7月19日上午7時許，在十軍團104旅

之貴賓室內，對上士資訊士之A女以2手環抱A女肩膀

及背，以身體貼近A女身體，A女以左手擋在胸前拉開

距離以示拒絕後，被彈劾人明知A女表示不願意，竟



2 

 

稱：可以親妳嗎，同時迅速以手托住A女下巴，並親

吻A女嘴唇約5秒。再稱：其實我一直很喜歡妳和妳的

孩子等語，又迅速親吻A女，同時以左手隔著衣服撫

摸A女乳房，A女隨即以手推開被彈劾人之手掌。被彈

劾人又第3次強吻A女，A女將被彈劾人推開後，離開

貴賓室。被彈劾人對A女所為上開行為已構成強制猥

褻罪，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下稱臺中高分院)判

決成立強制猥褻罪刑確定在案，核有重大違失。 

(一)被彈劾人對A女為強吻3次及撫摸胸部1次等強制猥

褻行為： 

1、事實： 

（1）上士資訊士之A女因甫生育幼兒，尚有哺乳母

奶需求，於104年7月18日19時45分許僅經該旅

林姓中校作戰情報科長同意即請假離營。翌

(19)日 5時 55分許被彈劾人在集合場實施點

名，A女未到，被彈劾人認林姓科長無核假權

限，A女之請假手續屬未完成，要求召回A女。

同日6時15分許該旅許姓中尉通信官以電話告

知A女，A女於7時5分許返回旅部1樓資訊室。 

（2）7時14分許營區發生跳電情形，A女至旅部2樓

參謀主任辦公室外等候向被彈劾人報告，林姓

科長告知A女：被彈劾人之妻兒在參謀主任辦公

室等語，A女待參謀主任辦公室浴廁燈熄滅後始

敲門。被彈劾人出辦公室，在辦公室門口之走

廊上，以身體靠近A女，並以2手環抱A女肩膀，

微笑對A女說：沒事沒事等語。隨即放開左手，

以右手搭住A女右肩，帶向A女一同前行進入貴

賓室。 

（3）A女隨被彈劾人進入貴賓室後，被彈劾人以2手

環抱A女肩膀及背，以身體貼近A女身體，A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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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手擋在胸前，拉開距離以示拒絕。被彈劾人

無視A女拒絕之動作，詢問A女：是否公婆對妳

不好等語，A女否認，被彈劾人竟稱：可以親妳

嗎，同時迅速以手托住A女下巴，並親吻A女嘴

唇。約5秒後，被彈劾人停止動作，向A女表示：

其實我一直很喜歡妳和妳的孩子等語，語畢又

再度迅速親吻A女，親吻之際，同時以左手隔著

衣服撫摸A女乳房，A女隨即以手推開被彈劾人

之手掌。被彈劾人明知A女表示不願意，仍第3

次強吻A女，A女乃以雙手推被彈劾人肚子，將

被彈劾人推開，向被彈劾人表示現在跳電要先

去處理後，離開貴賓室。 

（4）A女返回資訊室後，因心情恐懼，撥打電話予

同旅作戰情報科廖姓中士資訊士求助，嗣又告

知許姓通信官案發情形。同日9時許，被彈劾人

要求許姓通信官轉告A女，查完跳電情形後回

報，A女因不願意面對被彈劾人，而拜託許姓通

信官向旅長報告案情。  

2、上開事實，業據A女於本院及刑事案件調查時指

訴明確，有本院105年3月7日詢問筆錄(附件三，

第5頁)、臺中憲兵隊104年7月23日詢問筆錄(附

件四，第11~12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下

稱臺中地檢署 )104年 11月 25日訊問筆錄 (附件

五，第15~17頁)及臺中地院105年9月30日審判筆

錄(附件六，第27~29頁)可稽。被彈劾人於本院

詢問時亦坦承有上開強吻及撫摸胸部等事實，其

雖辯稱：我有問她可以親吻嗎？她回答嗯，過程

中都沒有拒絕、說不要，但事後反悔，不懂A女

的意圖。我以為A女願意，我真的沒有強制A女等

語(附件七，第47~51頁)，惟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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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被彈劾人於軍方內部調查、臺中地檢署偵查及

臺中地院準備程序時，均否認有對A女曾為碰觸

身體、不禮貌或猥褻行為，於臺中地院105年10

月21日審理時始坦承確有對A女為上開行為，避

重就輕，前後說詞不一，企圖卸責。 

〈1〉被彈劾人於十軍團調查時表示：「接獲政戰

主任電話詢問我是否對A女有親吻及擁抱的

動作，我隨即否認，並向其說明全段過程中

均無碰觸A女身體，且當下我老婆在辦公室，

又大家急於處理停電事宜，走廊上人來人

往，貴賓室也是透明的，在此狀況下，怎可

能做出A女投訴之不合理行為。在無第三人證

及監視器的狀況下，希望能安排測謊，還我

清白，並對A女保留法律追訴權」等語，有被

彈劾人104年7月19日親筆書寫之自白書(附

件八，第52~54頁)為憑。 

〈2〉被彈劾人於臺中憲兵隊調查時表示：「在這

個案發時間及地點我不會也不可能對A女做

出逾越的行為，且我老婆當時在我辦公室

內，我於當日13時左右接獲政戰主任告知此

事，我相當氣憤與不解A女為何如此做，這件

事已經影響到我的升遷及名譽，我將對她提

出誣告、誹謗、妨害名譽告訴」等語，有104

年7月29日臺中憲兵隊詢問筆錄(附件九，第

58頁)可稽。 

〈3〉被彈劾人於臺中地檢署偵查時表示：「因為

我覺得我被A女誣陷，想要透過許姓通信官告

訴A女」等語，有104年11月25日臺中地檢署

訊問筆錄(附件十，第68頁)為證。 

〈4〉被彈劾人於臺中地院準備程序審理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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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問：104年7月19日與A女談話時，你有

無與A女有任何肢體接觸？)沒有」等語，有

臺中地院105年5月20日準備程序筆錄(附件

十一，第79頁)可稽。 

〈5〉被彈劾人遲至105年10月21日臺中地院審理

時始坦承確有在該旅貴賓室對A女有強吻3次

及撫摸胸部1次之行為，其表示：「我拍A女肩

膀以後，她就緩緩的靠在我的肩膀，我有親A

女，我親她前後3次，我有隔著衣服摸她胸

部。我摸A女胸部後，A女說有點痛，她就把

我的手推開，之後我就沒有再繼續碰觸她

了」、「(問：依你所述，你是承認你有親吻A

女，也有摸她胸部，但是你認為這是合意的

行為，不是強制的行為？)對」，有臺中地院

105年 10月 21日審判筆錄 (附件十二，第

105~106頁)足憑。 

（2）A女於案發後第一時間告知廖姓中士、許姓通

信官、林姓科長之經過，與刑事案件證人廖姓

中士、許姓通信官、林姓科長於臺中地院審理

時證述情節大致相符，且該等證人亦證明A女與

被彈劾人間無任何仇恨過節，有臺中地院105

年9月19日審判筆錄(附件十三，第120~121頁、

第123、127、129頁)及105年10月17日審判筆錄

(附件十四，第141、144頁)可稽，故認A女無挾

怨報復、誣陷之可能。 

（3）被彈劾人於刑事案件偵查中亦供稱：104年7月

19日晚上A女有打電話到他家，他太太接電話

的，A女要求他跟她道歉等語，有臺中地檢署104

年11月25日訊問筆錄(附件十，第67頁)為憑。 

（4）十軍團指揮官於104年7月19日18時許接獲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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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旅長報告上開情事，即指示十軍團相關單位

介入調查。十軍團於104年7月20日完成行政調

查，雖仲崇嶠否認，惟A女對肇案全程指證歷

歷，爰將仲崇嶠移請臺中憲兵隊偵辦，有十軍

團104年7月21日陸十軍人字第1040008788號函

(附件十五，第150頁)為憑。 

（5）據上，A女與被彈劾人二人均係已婚有家室之

人，苟二人確係合意而發生上開親吻、撫摸胸

部之行為，A女衡情不可能於事發後即撥打電話

向廖姓中士資訊士求助，又告知許姓通信官案

發情形，再打電話向被彈劾人配偶要求被彈劾

人道歉。再者，被彈劾人前後說詞不一，且未

能提出任何證據足證A女有同意接吻及撫胸之

事實，其空言辯稱以為A女願意，沒有強制A女

云云，並無可採。 

3、88年4月21日修正前刑法第224條第1項，原規定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藥劑、催眠術或他法，

至使不能抗拒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 。」

所謂「他法」，依當時規定固指類似於強暴、脅

迫、藥劑、催眠術或與之相當之方法。惟該條文

於88年4月21日修正時，已修正為「對於男女以

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

方法，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依立法理

由說明，係以原條文之「至使不能抗拒」，要件

過於嚴格，容易造成受侵害者，因為需要「拼命

抵抗」而致生命或身體方面受更大之傷害，故修

正為「違反其意願之方法」(即不以「至使不能

抗拒」為要件)。則修正後所稱其他「違反其意

願之方法」，應係指該條所列舉之強暴、脅迫、

恐嚇、催眠術以外，其他一切違反被害人意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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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妨害被害人之意思自由者而言，不以類似

於所列舉之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等相當之

其他強制方法足以壓抑被害人之性自主決定權

為必要，始符立法本旨。案發時，被彈劾人先後

親吻A女嘴巴3次，A女均以左手阻擋在兩人之間

表示不願意，被彈劾人於第2次親吻時同時撫摸A

女胸部，A女推開被彈劾人之手明顯表示反抗，

被彈劾人又接續親吻A女第3次，復經A女將之推

開，足見被彈劾人對A女為上開3次親吻及撫胸1

次之行為，均係以違反A女意願之方式，侵害其

性自主權，構成刑法第224條之強制猥褻罪。 

(二)綜上，被彈劾人於104年7月19日上午7時許，在十軍

團104旅之貴賓室內，對上士資訊士之A女以2手環

抱A女肩膀及背，以身體貼近A女身體，A女以左手

擋在胸前拉開距離以示拒絕後，被彈劾人明知A女

表示不願意，竟稱：可以親妳嗎，同時迅速以手托

住A女下巴，並親吻A女嘴唇約5秒。再稱：其實我

一直很喜歡妳和妳的孩子等語，又迅速親吻A女，

同時以左手隔著衣服撫摸A女乳房，A女隨即以手推

開被彈劾人之手掌。被彈劾人又第3次強吻A女，A

女將被彈劾人推開後，離開貴賓室。被彈劾人對A

女所為上開行為已構成強制猥褻罪，核有重大違

失。臺中地院105年度軍訴字第5號刑事判決亦為相

同之認定，判決被彈劾人成立刑法第224條強制猥

褻罪，處有期徒刑8月(附件十六，第156頁)。嗣臺

中高分院106年度軍上訴字第1號刑事判決考量被

彈劾人具有悔意，且已與A女達成民事和解，改判

被彈劾人緩刑3年(附件十七，第182頁)。 

二、被彈劾人明知A女向臺中憲兵隊及臺中地檢署提出性

騷擾及強制猥褻之告訴並非捏造誣告，竟以其未曾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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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女性騷擾為由，基於誣告罪之故意，意圖使A女受刑

事處罰，於104年7月29日、同年11月25日分別向臺中

憲兵隊及臺中地檢署對A女提出誣告、誹謗及妨害名

譽之告訴，臺中地檢署因而分104年度偵字第27751號

案件偵辦，嗣於105年3月1日對A女為不起訴處分，被

彈劾人所為已構成誣告罪，實有嚴重違失。臺中地檢

署亦為相同之認定，於106年3月18日對被彈劾人以涉

犯誣告罪嫌提起公訴在案。 

(一)事實： 

1、A女於104年7月23日、同年9月10日分別向臺中憲

兵隊及臺中地檢署對被彈劾人提出性騷擾及強

制猥褻之告訴，被彈劾人明知A女之告訴並非捏

造誣告，竟基於誣告罪之故意，意圖使A女受刑

事處罰，於104年7月29日、同年11月25日分別向

臺中憲兵隊及臺中地檢署提出告訴，稱：其未曾

對A女性騷擾，A女竟於104年7月23日、同年9月

10日分別向臺中憲兵隊及臺中地檢署提出性騷

擾及強制猥褻之告訴，其要告A女誣告、誹謗及

妨害名譽等語。臺中地檢署因而分104年度偵字

第27751號案件偵辦，偵查終結後於105年3月1日

對A女為不起訴處分。 

2、A女於105年8月12日對被彈劾人提出誣告罪之告

訴，臺中地檢署分105年度偵字第21856號案件偵

辦，偵查終結後於106年3月18日對被彈劾人提起

誣告罪嫌之公訴。 

(二)上開事實，業經本院調閱臺中地檢署104年度偵字第

27751號誣告案卷查明屬實，有臺中憲兵隊104年11

月4日憲隊臺中字第1040001002號刑事案件調查移

送書(附件十八，第210頁)、臺中地檢署104年度偵

字第27751號不起訴處分書(附件十九，第2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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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地檢署105年度偵字第21856號起訴書(附件二

十，第218頁)在卷可憑。 

(三)被彈劾人因對A女強制猥褻，經A女提出告訴後，由

臺中地檢署偵查終結提起公訴，復由臺中地院判決

其犯強制猥褻罪，並處有期徒刑8月確定在案，已

如前述，足證A女於前開案件之指訴情節屬實，並

非捏造誣告。 

(四)綜上，被彈劾人明知A女向臺中憲兵隊及臺中地檢署

提出性騷擾及強制猥褻之告訴並非捏造誣告，竟以

其未曾對A女性騷擾為由，基於誣告罪之故意，意

圖使A女受刑事處罰，於104年7月29日、同年11月

25日分別向臺中憲兵隊及臺中地檢署對A女提出誣

告、誹謗及妨害名譽之告訴，臺中地檢署因而分104

年度偵字第27751號案件偵辦，嗣於105年3月1日對

A女為不起訴處分，被彈劾人所為已構成誣告罪，

實有嚴重違失。臺中地檢署亦為相同之認定，於106

年3月18日對被彈劾人以涉犯誣告罪嫌提起公訴在

案。 

肆、彈劾理由及適用之法律條款： 

一、按公務員服務法第5條規定：「公務員應誠實清廉，謹

慎勤勉，不得有…放蕩…足以損失名譽之行為。」同

法第6條後段規定：「公務員……並不得利用職務上之

機會，加損害於人。」陸海空軍刑法第76條第1項第7

款規定：「現役軍人犯刑法下列之罪者，除本法另有

規定外，依各該規定處罰：……七、妨害性自主罪章。」

刑法第169條第1項規定：「意圖他人受刑事或懲戒處

分，向該管公務員誣告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

刑法第224條規定：「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

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猥褻之行為

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國防部104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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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修正施行前之國軍人員性騷擾處理實施規定(下

稱性騷擾實施規定)第7點第14款規定：「不得違背他

方之意思，碰觸同袍身體或命令要求他方觸碰己方身

體(親吻、摟抱、撫摸、勾肩搭背)，或以肢體強制猥

褻、表演不雅動作，致他方人格、尊嚴、人身自由、

工作或權益受侵犯或干擾等。」 

二、被彈劾人身為資深且高階軍官理應躬先表率，遵循上

開性騷擾實施規定，卻於104年7月19日上午7時許在

該旅貴賓室對女性部屬A女有強吻3次及撫摸胸部1次

之行為，且於軍方內部調查、臺中地檢署偵查及臺中

地院審理時，多次否認犯行試圖脫罪，又為誤導偵審

方向，於偵查中以其未曾對A女性騷擾為由，基於誣

告罪之故意，意圖使A女受刑事處罰，於104年7月29

日、同年11月25日分別向臺中憲兵隊及臺中地檢署對

A女提出誣告、誹謗及妨害名譽之告訴。其至臺中地

院105年10月21日審理庭時始承認其有於前揭時間主

動帶A女至貴賓室，並有親吻A女及撫摸其胸部之事

實，嗣於106年3月9日本院詢問時亦自承確有對A女為

上開行為，惟空言辯稱當時A女同意云云，企圖卸責。

被彈劾人所為，不僅觸犯刑法第169條第1項之誣告罪

及第224條之強制猥褻罪，亦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5

條、第6條後段及性騷擾實施規定第7點第14款規定，

經臺中高分院判處成立刑法第224條之強制猥褻罪刑

確定，並經臺中地檢署以涉犯刑法第169條第1項之誣

告罪嫌提起公訴在案，核有重大違失。 

三、按104年5月20日修正公布之公務員懲戒法，業經司法

院定自105年5月2日施行，依公務員懲戒法第77條規

定意旨，應適用修正後之新法規定(參照106年度鑑字

第13951、13940、13921號判決)。修正施行後該法第

2條規定：「公務員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有懲戒之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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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者，應受懲戒。一、違法執行職務，怠於執行職務

或其他失職行為。二、非執行職務之違法行為，致嚴

重損害政府之信譽。」即修正後增加「有懲戒之必要」

之要件；就非執行職務之違法行為，增加「致嚴重損

害政府之信譽」要件。被彈劾人對A女為上開強制猥

褻及誣告行為，屬於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2款所定之

非執行職務之違法行為。核其所為，除觸犯刑法外，

並有違公務員服務法第5條規定公務員應謹慎，不得

有放蕩等足以損失名譽之行為，及公務員服務法第6

條後段規定公務員不得利用職務上之機會加損害於

人之意旨。其行為將導致公眾質疑國軍紀律不彰、兩

性平權未落實並喪失對其職位之尊重，嚴重損害政府

之信譽，自有予以懲戒之必要。 

綜上論結，被彈劾人身為高階軍官，未遵守性騷擾

實施規定之行為規範，將A女帶至貴賓室藉機為上開強制

猥褻之行為，甚至於A女提出告訴時，竟反而對A女提出

誣告，構成強制猥褻罪及誣告罪，顯已違反公務員服務

法第5條及第6條後段規定要求公務員不得有放蕩等足以

損失名譽之行為及不得利用職務上之機會加損害於人之

規定，嚴重損害政府之信譽，違失情節重大，具公務員

懲戒法第2條第2款之應受懲戒事由，有懲戒之必要。爰

依憲法第97條第2項及監察法第6條之規定，提案彈劾，

並移請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審理，以申官箴。 

 


